
 
 
 
 
 

永政办发〔2009〕32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农村合作基金会清欠工作 

有关奖励事项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为了加大清欠力度，切实抓好清欠债务工作，经县政府研究，

决定调整原《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农村合作基金会清欠

工作有关奖励事项的通知》（永办发〔2008〕21 号）的有关规定。

现将调整后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条件 

在本年度内（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完成县政府下达任务数

（利息计入贷款债务收入任务）指定要求的乡镇、县有关部门（法

院、公安、县清办），按“农基会”（包括各金融服务部）债务清

欠的工作实绩予以相应比例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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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奖励资金的使用 

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开展清欠工作的办公经费、补充办案经费及

适当奖励年度清欠工作显著的个人等。 

三、奖励办法 

（一）对于有关乡镇按清欠实绩分四个等次实行计奖： 

1、一等：完成清欠任务数 90%以上的(包括 90%,以下类推)，

按收回总额的 40%比例予以奖励。 

2、二等：完成清欠任务数 70-90%的，按收回总额的 30%比例

予以奖励。 

3、三等：完成清欠任务数 50-70%的，按收回总额的 25%比例

予以奖励。 

4、四等：完成清欠任务数 40-50%的，按收回总额的 20%比例

予以奖励。 

收取股东注资款工作奖励：有关乡镇收取股东注资的奖励，按

收入金额的 20%计奖；县清办收取“光明社”股东注资款，按收入

金额的 4%计奖。收入的注资款不计入全年下达的清欠任务。 

（二）对于有关部门的计奖办法： 

1、公安或法院独立执行清收，按收回数额的 10%予以奖励； 

2、公安、法院或乡镇联合执行清收，公安或法院各按收回数

额的 6%予以奖励，收回债务额计入乡镇全年清欠任务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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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于社会举报人实行奖励计奖办法： 

1、条件：一是各清办或者相关执法人员未掌握的债务人情况

的；二是除了提供债务人信息外，必须帮助落实收回债务款的； 

2、计奖比例：按实际收回债务额的 10%予以奖励。 

有关部门与社会举报人对原光明城市信用社的债务收回的奖

励参照上述规定执行，县清办可根据本文件精神，与实绩挂钩，制

订相应的清欠奖励政策，并报县府领导核批。 

四、奖励申报 

各有关乡镇、部门年度完成任务与完成股东注资工作奖励金，

在次年 1月 10 日前，填报《基金会清收奖励审批表》；举报人奖

励要及时填报《举报人清收债务奖励审批表》。交县清办汇总，经

县财政审核，报县政府批准后，由县财政按规定拨付资金。 

五、其它事项 

（一）各有关部门、乡镇要加强对清欠工作的领导，落实专人

负责，结合实际，认真制订清欠工作计划和实施办法，实施办法要

同任务挂钩，把清欠工作落到实处。 

（二）各有关乡镇、有关部门将收回的债务要及时上缴县财政，

不得移用，一经发现，从严查处，并追究有关单位领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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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永嘉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农村合作基金会清欠工作有关奖

励事项的通知》（永政发〔2008〕21 号）随文废止。 

 

附件：1、2009 年农基会贷款清收任务下达情况表； 

   2、农基会贷款清收任务奖罚审核表； 

   3、举报人清收债务奖励审批表。 

                 

                               

 

 二○○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 1：  

2009 年农基会贷款清收任务下达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镇名 

应收贷款 已收贷款 未收贷款余额 应还财政借款 已还财政借款 未还财政借款 清收任务 

瓯北 12350.39 6770.95 5579.44 9670.05 3893.57 5776.48 320.00 

桥头 6234.96 2027.00 4207.96 5329.00 2025.67 3303.33 245.00 

沙头 1683.77 226.67 1457.10 1501.93 253.84 1248.09 70.00 

乌牛 1112.10 551.40 560.70 690.00 280.35 409.65 60.00 

上塘 443.00 414.70 28.30 400.00 378.42 21.58 15.00 

光明社 5335.76 2982.26 2353.56 4880.00 2162.64 2717.36 120.00 

合计 27159.98 12972.98 14187.00 22470.98 8994.49 13476.49 830.00 

注：桥头镇应还财政借款中有 2372.91 万元是县清办代桥头镇垫付拆借资金和调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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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支  出 
项 目 任务额 上年结余 本年清收

上介财政 兑付存款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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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07 年度      镇农基会贷款清收任务奖罚审核表（单位：万元） 

 计 小

年未结余 
完成

（%）

奖励 

比例 

奖励 

金额 

收回本金 
                        

收回利息 
                        

股东注资 
                        

合 计 
                        

所

在

镇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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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办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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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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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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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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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举报人协助清收贷款债务奖励审批表 

填报日期：2009 年  月  日 

举报人   职业   身份证   

债务人   职业   身份证   

债务额   收回额   收回日期   

清收债务经过： 

经办人意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清办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财政意见： 

  

  

  

负责人签字： 

县政府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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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经济管理  基金会债务清欠  通知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 年 2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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